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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16         证券简称：*ST 金贵        公告编号：2020-154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诉讼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金贵银业”)于近日收

到了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2020）湘 10 民初 194

号、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0）湘 10 民初 26

号、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0）湘 10执 484 号

之一及（2020）湘 10执 484 号之二、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

的《民事判决书》（2020）桂 12民初 23 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

事判决书》（2020）京 0108 民初 7824 号。关于上述新增诉讼及诉讼事项进展情

况如下： 

一、新增诉讼情况 

（一）案件一的诉讼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 

被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一）、曹永贵（被告二）、许

丽（被告三） 

2、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立即偿还借款本金 113,000,000 元，利息 3,134,164.50 元

（其中正常利息 1,269,837.50 元、罚息 1,843,312.50 元、复利 21,014.50元），

上述本息合计 116,134,164.50元（利息暂计至 2020 年 8 月 24 日，此后利息、

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贷款结清之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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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令曹永贵、许丽在 1.74 亿元范围内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 

（3）由被告一负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及其他全部诉讼费用。 

4、事实与理由 

原告分别于 2019 年 1月 24日、2019 年 2月 1日为被告一开立国内信用证

10,000 万元和国内信用证项下买方福费廷融资 10,000 万元、开立国内信用证

4,500 万元和国内信用证项下买方福费廷融资 4,500 万元，到期日分别为 2019

年 7 月 25 日和 2019 年 8月 2 日。2019 年 7 月中下旬，被告一出现流动性风险，

在金融机构债务出现违约，致使原告的到期债务无法偿还。原告对被告一实施风

险化解，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与被告一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并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发放短期贷款 11,300 万元，用于偿还原告福费廷融资（借新还旧），

期限 6个月（到期日 2020 年 3月 22日）。该笔贷款以信用方式发放，追加被告

一实际控制人曹永贵、许丽夫妇提供连带保证担保。2019 年 1 月 24 日，原告与

曹永贵、许丽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曹永贵、许丽对被告一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最高额为 1.74 亿元。被告一未按约定归还借款本息，已

构成违约，应按合同约定偿还全部借款本息，曹永贵、许丽亦应按约在 1.74 亿

元的最高额度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5、案情最近进展 

公司已收到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2020）湘

10 民初 194 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当

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1）由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曹永贵、许丽在本调解协议生效后十

个工作日内偿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贷款本金 113,000,000元，

利息 5,070,701.69 元（其中正常利息 1,269,837.50 元、罚息 3,727,587.50元、

复利 73,276.69 元），本息合计 118,070,701.69 元［利息计算期间为 2019 年

12月 21 日至 2020 年 9 月 20 日（含当日），2020 年 9月 20日之后的利息、罚

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贷款结清之日］； 

（2）由曹永贵、许丽按照合同约定在人民币 1.74 亿元范围内对郴州市金贵

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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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3）由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曹永贵、许丽负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 

311,235.50元，保全费 5,000 元及其他全部诉讼费用。 

二、诉讼进展情况 

（一）案件二的诉讼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第三人：深圳市恒宝丰实业有限公司 

2、案由：侵权责任纠纷 

3、诉讼请求 

（1）依法判令浦发银行珠海分行赔偿原告损失 41,518,128.28 元； 

（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资金占用损失 1,453,134.49 元（从 2017 年 5月 12

日计算至 2017 年 11 月 11日），并以 41,518,128.28 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

款利率计算至被告清偿之日止； 

（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4、事实与理由 

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及其他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1月 26 日、2016

年 5 月 4 日、2017 年 3 月 4 日和 2017 年 6 月 29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诉讼

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5-094)、《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46)、

《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03)和《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40)。 

5、案情最近进展 

公司已收到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0）湘

10民初 26 号，判决如下： 

（1）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损失 41,518,128.28 元； 

（2）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赔偿原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资金占用损失 903,019.29元（暂计

至2017年 11月 11日，后续资金占用损失以 41,518,128.28元为基数，按照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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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利率计算至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偿清 41,518,128.28 

元为止）； 

（3）驳回原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256,656元，由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负担 250,000

元，原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6,656 元。 

（二）案件三的诉讼情况 

1、诉讼当事人 

申请执行人：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湖南金福银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案由：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3、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 

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及其他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月 18日、2020

年 6 月 20 日、2020 年 8 月 28 日分别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新增诉讼及诉

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0-099）和《关于新增诉讼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135）。 

4、案情最近进展 

公司已收到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0）湘

10执 484 号之一和《执行裁定书》（2020）湘 10 执 484号之二。湖南省郴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该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中，冻结了湖南金福银贵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名下相关银行账户，现因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申请人湖南福腾建

设有限公司于 2020年9月 24日向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解除上述银行

账户的冻结。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申

请解除冻结措施，符合法律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裁定如下： 

解除对湖南金福银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名下银行账户的冻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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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因申请执行人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湖南金福银贵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已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该和解协议需要长期履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第四百六十八条规定，裁定如下： 

终结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湘 10执 484 号案件的执行。 

如被执行人未按双方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则申请执行人湖南福腾建设

有限公司可按照法律规定申请恢复执行。 

（三）案件四的诉讼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河池市交通矿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市金贵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人：广西远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3、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 

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及其他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月 13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新增诉讼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2020-090）。 

4、案情最近进展 

公司已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

（2020）桂 12民初 23号。判决如下： 

（1）被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

河池市交通矿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退还白银采购预付款 437,765,259.84 元

并支付违约金 49,342,528.40 元（暂计至 2020 年 6月 30 日，2020 年 6 月 30 日

之后以 437,765,259.84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12%计算至本案债务清偿完毕之日

止）； 

（2）被告郴州市金贵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3）原告河池市交通矿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被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

有限公司相关抵押财产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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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被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

支付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服务费 58 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2,477,339 元、保全申请费 5,000 元，由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四）案件五的诉讼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北京中色金泽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2、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3、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 

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及其他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月 28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新增诉讼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135）。 

4、案情最近进展 

公司已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0）京 0108

民初 7824 号，判决如下：  

（1）确认北京中色金泽贸易有限公司与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9 日签订的《白银销售合同》于 2019 年 12月 11 日解除。 

（2）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中色金

泽贸易有限公司退还货款 20,000,000 元； 

（3）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中色金

泽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迟延交违约金 1,047,120 元（自 2019 年 9 月 20 日起计算至

2019 年 12 月 9 日，按照迟延交货总金额的 0.05%/日的标准计算）； 

（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中色金

泽贸易有限公司支付导致合同解除的违约金 2,617,800 元； 

（5）驳回北京中色金泽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160,124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北京中色金泽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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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已预交），由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直接给付北京中色金泽贸易有限公司。 

三、对公司的影响 

针对上述诉讼事项,公司高度重视,将配合有关各方提供证据资料，积极主张

公司权利,充分保障并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本次案件一、案件三、案件四及案件

五诉讼事项会对公司的正常运行和经营管理造成一定的影响，预计将会对公司本

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由于案件二的判决尚处于上诉期内，最终判决结果及执行情况仍具有不确定

性，且公司暂时无法获知被告会否及如何履行前述判决，因而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将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调解书》（2020）湘 10 民初 194； 

2、《民事判决书》（2020）湘 10 民初 26号； 

3、（2020）湘 10执 484 号之一及（2020）湘 10 执 484 号之二； 

4、（2020）桂 12民初 23 号； 

5、（2020）京 0108 民初 7824 号。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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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由曹永贵、许丽按照合同约定在人民币1.74亿元范围内对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由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曹永贵、许丽负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 311,235.50元，保全费5,000元及其他全部诉讼费用。

	二、诉讼进展情况
	（一）案件二的诉讼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第三人：深圳市恒宝丰实业有限公司
	2、案由：侵权责任纠纷
	3、诉讼请求
	（1）依法判令浦发银行珠海分行赔偿原告损失41,518,128.28元；
	（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资金占用损失1,453,134.49 元（从2017年5月12日计算至2017年11月11日），并以41,518,128.28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清偿之日止；
	（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4、事实与理由
	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及其他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11月26日、2016年5月4日、2017年3月4日和2017年6月2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诉讼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5-094)、《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46)、《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03)和《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40)。
	5、案情最近进展
	公司已收到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0）湘10民初26号，判决如下：
	（1）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损失41,518,128.28元；
	（2）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资金占用损失903,019.29元（暂计至2017年11月11日，后续资金占用损失以41,518,128.28元为基数，按照4.35%的年利率计算至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偿清41,518,128.28 元为止）；
	（3）驳回原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6,656元，由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负担250,000元，原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656元。
	公司已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0）京0108民初7824号，判决如下：


